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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

2021-2023年度，公司光伏胶膜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胶膜业务毛利率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福斯特 14.60% 15.58% 25.66%

赛伍技术 6.44% 7.75% 12.95%

天洋新材 -3.94% 3.85% 17.66%

鹿山新材 -1.11% 7.93% 17.29%

明冠新材 2.36% 0.89% 5.58%

绿康生化 -13.30% - -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0.84% 7.20% 15.83%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变动幅度 -6.36% -8.63% -

海优新材胶膜业务毛利率 3.07% 7.43% 14.92%

海优新材胶膜业务毛利率变动幅度 -4.36% -7.49% -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差异 2.23% 0.23% -0.91%

由上表，2021-2023年度，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胶膜产品毛利率均呈下降趋势。 公司毛利率下降幅度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平均值的差异较小。

二、结合前述分析、行业变化情况、下游需求变动等因素说明公司主营产品收入及毛利率未来是否存在进一步下降的

可能

（一）原材料采购成本变动的影响

如前所述，2022-2023年，公司光伏胶膜产品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因为EVA树脂等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大幅下跌，以及在

原材料价格、下游组件厂商排产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公司光伏胶膜产品的销售价格受到挤压，销售单价与单位成本的调整

期间存在错配。

从原材料市场情况来看，EVA树脂的市场价格已调整至近年来的合理较低水平，市场价格停止大幅下调。 尽管短期内

EVA树脂价格仍然不稳定，但从中长期来看，EVA树脂企业的陆续达产将有效降低EVA树脂市场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的可

能性，胶膜行业的原材料供应格局也将相应改善。同时，随着POE树脂供给的增加以及国内POE树脂产能的释放，预计POE

树脂出现供给紧缺的可能性下降，亦将有效降低POE树脂市场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

为应对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对公司采购、生产及销售等日常经营环节的不利影响，公司高度重视供应链管理，对

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进行持续追踪，为采购管理提供基础信息；在此基础上，公司形成了经营会议制度，定期组织采购部、

销售部、市场部管理人员就客户近期订单排产计划定量分析，并结合原材料市场价格对原料供应、库存进行动态调整，提高

了采购管理的精细度、准确度。 通过采购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公司提升原材料采购保障、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

从而为公司降本增效、稳定产品毛利率水平提供有效保障。

（二）下游需求变动的影响

根据世界主要国家碳中和目标以及中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光伏装机量具备稳定增长预期。 同时，

根据2024年2月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年光伏行业发展回顾与2024年形势展望》报告，2030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

预计将达到512-587GW，中国及全球光伏装机规模将保持高速发展趋势。

光伏胶膜产品市场需求主要与下游光伏装机量有关。 按照目前装机量与生产量的容配比关系，每千兆瓦（GW）新增

光伏装机容量对应的胶膜需求量约1,000-1,200万平方米。 下游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 将有效带动光伏胶膜行业市场规

模、营业收入的扩大，进而带动行业实现产品生产的规模效应，提升光伏胶膜产品原材料供给的稳定性，有助于保持未来光

伏胶膜产品毛利率的稳定。

（三）行业变化情况的影响

1、市场需求提升，产品竞争差异化显现

如前所述，光伏胶膜行业市场需求随下游光伏装机量保持长期增长趋势。 下游光伏装机量的持续增长，带动产业链技

术持续进行更新迭代，P型电池向N型电池切换，高效单玻和双玻组件渗透率提升，形成适应TOPCon、异质结、XBC和钙钛

矿电池以及针对单玻和双玻组件封装方案的多样化需求，光伏胶膜产品的差异化竞争逐步显现。光伏胶膜产品需求的差异

化，有助于规避光伏胶膜行业的同质化竞争、遏制光伏胶膜产品毛利率的下滑趋势。

2、行业深度整合，市场格局进入相对稳定阶段

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胶膜原料EVA树脂价格经历快速上涨后波动向下，胶膜产业开始进入价格下降、毛利压缩的产

能整合阶段。 2023年，原料价格不断波动回调导致胶膜产品价格随之波动向下，胶膜产品毛利进一步受到挤压。

历经一年半以上的行业深度整合，胶膜行业的市场格局目前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 在技术创新层面形成以福斯特、公

司等企业为第一梯队，在经营规模层面形成以福斯特为第一梯队、斯威克及公司等企业为第二梯队、其他中小企业作为补

充的竞争格局。 同时，随着光伏组件行业集中度提升，下游客户为保障其自身原材料供应的安全与稳定，仍需要质量好、实

力强、供货稳定的至少两家以上的胶膜供应商。

随着光伏胶膜行业的深度整合，行业市场格局进入相对稳定阶段，有助于在技术、品牌、客户资源、产能等方面具有竞

争优势的企业保持市场份额，通过降本增效、提升管理能力等措施提升经营规模和产品毛利率水平。

综上，光伏胶膜产品原材料市场供给充足、价格稳定，未来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导致公司光伏胶膜产品的单价与单位

成本的调整期间大幅错配的可能性较小；公司已在日常经营环节落实各项措施，提升采购管理能力、降低采购风险。 同时，

光伏胶膜行业市场需求随下游光伏装机量保持长期增长趋势， 光伏组件技术持续更新迭代带来光伏胶膜产品需求的差异

化，有助于规避光伏胶膜行业的同质化竞争、遏制光伏胶膜产品毛利率的下滑趋势。 此外，光伏胶膜行业经过深度整合，目

前市场格局目前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公司作为具备技术、品牌、客户资源、产能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能够保持一

定的市场份额，通过降本增效、提升管理能力等措施改善产品毛利率水平。

因此，尽管面临行业激烈的价格竞争，仍存在阶段性毛利率下滑的可能，但公司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产品差异化等策略

以降低主营产品收入和毛利率未来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

三、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如下：

1、获取公司各期销售收入成本明细表、采购明细表，分析公司产品成本结构、原材料采购价格、产品销售单价等变动情

况；

2、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比较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在产品单价、单位成本、毛利率等方面的差异

情况，分析差异原因；

3、取得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行业发展年度报告等相关行业报告，获取行业数据并了解胶膜及光伏上下游行业发展情况，

分析光伏胶膜行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主营产品毛利率变动主要受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产品单价与原材料采购价格调整的期间错配影响，毛利率波

动具备合理原因，符合公司及行业客观发展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2、结合公司对产品价格及原料供给情况、行业变化情况、下游需求变动等因素的整体分析，公司面临行业激烈的价格

竞争，仍存在阶段性毛利率下滑的可能，公司将采取包括并不限于优化成本及提升生产经营效率等方式，以降低主营产品

收入及毛利率未来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

二、关于减值计提

3.关于存货

根据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8.53亿元，新增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2.03亿元，其中原材料账面余额

共计4.94亿元，新增计提跌价准备共计1.19亿元。同时，公司表示，“报告期内，胶膜主要原材料EVA树脂价格震荡向下并销

售价格即期同步向下调整，备货成本的下降相较销售价格的即期下调有所滞后，公司期末根据在手订单及市场价格计提存

货减值损失，导致公司净利润亏损” 。 公司2022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91,284,739.62元，对2022年度当期业绩同样产生较大

影响。 此外，公司在2023年半年度、第三季度均披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相关公告。

请公司：（1）列示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包括存货名称、数量、库龄、采购/销售对象、账面原值、跌价准

备金额等；（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存货跌价损失的测算过程，结合产品类型、库龄、在手订单、市场行情、产品成本、可变现

净值等情况，说明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及时、充分，以及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风险；（3）说明上市以来公司

原材料采购情况，包括每年度前五大供应商名称及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采购产品名称类型、采购金额、采购价格和数

量、采购合同签订时间、付款情况、到货时间和验收情况、入库情况、开票情况、物流方式、对应的在手订单金额和客户情况、

合同约定的交付产品内容及数量、单价，以及期后生产投入、在产品和产成品入库情况；（4）结合前述情况及公开市场价

格，说明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是否公允、相关备货政策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行业惯例；（5）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原材料

备货及预付政策、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情况、上下游议价能力等，说明公司连续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存在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是否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存在经营决策失误，公司为应对相关情况采取的风

险防范措施。

回复：

一、列示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包括存货名称、数量、库龄、采购/销售对象、账面原值、跌价准备金额等

2023年末，公司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等各项存货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吨

存货大

类

存货类别

2023年末 库龄情况

存货余

额①

存货数

量

存货跌价准

备金额②

账面金额

=①-②

1年以

内

1-2

年

2-3

年

合计

原材料

EVA树脂

38,

286.31

2,

791.98

7,331.93 30,954.38

34,

812.3

4

3,

473.9

7

-

38,

286.3

1

POE树脂

8,

190.96

387.29 - 8,190.96

8,

062.3

3

128.6

3

-

8,

190.9

6

生产辅料

2,

358.64

75.56 - 2,358.64

2,

311.5

9

47.05 -

2,

358.6

4

周转 材料 及

其他

566.20 73.67 - 566.20

531.8

1

33.93

0.4

6

566.2

0

小计

49,

402.11

3,

328.50

7,331.93 42,070.18

45,

718.0

7

3,

683.5

8

0.4

6

49,

402.1

1

在产品

母料

7,

537.49

361.18 1,100.04 6,437.44

7,

523.9

8

12.56

0.9

5

7,

537.4

9

拌料半成品

1,

603.94

98.88 453.90 1,150.05

1,

603.9

4

0.00 -

1,

603.9

4

胶膜半成品 682.05 77.17 367.14 314.91

681.4

4

0.61 -

682.0

5

M1料

11,

784.27

836.42 879.51 10,904.76

10,

545.8

1

1,

238.4

5

-

11,

784.2

7

小计

21,

607.75

1,

373.65

2,800.59 18,807.16

20,

355.1

7

1,

251.6

2

0.9

5

21,

607.7

5

库 存 商

品

透明 EVA胶

膜产成品

3,

812.35

526.03 775.89 3,036.46

3,

811.7

1

0.00

0.6

4

3,

812.3

5

白色 EVA胶

膜产成品

1,

329.87

143.86 438.40 891.48

1,

315.8

2

14.0

5

-

1,

329.8

7

POE 胶 膜 产

成品

5,

676.45

649.70 596.41 5,080.04

5,

676.4

5

0.00 -

5,

676.4

5

其他 类产 成

品

2,

684.38

225.48 362.16 2,322.22

2,

622.3

4

62.04 -

2,

684.3

8

小计

13,

503.05

1,

545.07

2,172.86 11,330.20

13,

426.3

2

76.09

0.6

4

13,

503.0

5

发 出 商

品

透明 EVA胶

膜产成品

211.83 29.90 28.41 183.42

211.8

3

- -

211.8

3

白色 EVA胶

膜产成品

52.59 6.78 7.30 45.29 52.59 - - 52.59

POE 胶 膜 产

成品

244.58 26.84 4.88 239.69

244.5

8

- -

244.5

8

小计 509.00 63.52 40.59 468.40

509.0

0

- -

509.0

0

委 托 加

工物资

成品类 307.84 5.73 68.33 239.51

307.8

4

- -

307.8

4

合计

85,

329.75

6,

316.47

12,414.30 72,915.45

80,

316.4

0

5,

011.

29

2.0

5

85,

329.7

5

由上表，公司原材料主要为EVA树脂及POE树脂，公司2023年度前五大供应商情况详见本问题回复之“（三）说明上市以

来公司原材料采购情况” 。 公司树脂供应商主要为江苏斯尔邦、LG化学、浙江石化、延长石油、中化石化等树脂行业主要供

应商，均为国内外大型石化厂商。

公司的主要产品系EVA胶膜、POE胶膜等封装胶膜产品，经过多年的研发和业务积累，公司已经进入下游主要组件厂

商的供应链体系，目前主要客户包括晶科能源、天合光能、隆基绿能、晶澳科技等全球前四大组件厂商，以及一道新能、通威

股份等其他行业知名组件龙头厂商。

二、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存货跌价损失的测算过程，结合产品类型、库龄、在手订单、市场行情、产品成本、可变现净值等

情况，说明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及时、充分，以及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风险；

（一）2023年存货跌价损失测算过程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采用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

当期损益。 对于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以该存货的预计售价减去预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预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预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预计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

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2、存货跌价测试计算过程

2023年末，公司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2,414.3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 账面净值

原材料 49,402.11 7,331.93 42,070.18

在产品 21,607.75 2,800.59 18,807.16

库存商品 13,503.05 2,172.86 11,330.19

发出商品 508.99 40.59 468.40

委托加工物资 307.84 68.33 239.51

合计 85,329.74 12,414.30 72,915.44

注1：公司期末存货余额中包含委托加工物资307.84万元，在存货跌价的测算过程中，公司的委托加工物资按其存货性

质归入产成品一并进行跌价测试，期末委托加工物资计提跌价68.33万元相应影响库存商品跌价金额68.33万元。

注2：存货跌价测算表中的存货期末结存金额包含未实现的内部销售收益95.65万元，年度报告合并报表抵消调整时相

应调增了原材料金额53.56万元，调减在产品135.56万元，调增库存商品177.64万元，导致存货跌价测算中的期末结存金额

与年度报告中的存货原值存在差异。

2023年末，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产品类别

期末结

存金额

A

预计不含

税售价B

预计加工

成本及税

费C

预计单位可

变现净值

D=B-C

是否

存在

跌价

存货跌价准

备金额

E=D-A

原材料

EVA粒子-透

明EVA胶膜

21,

211.22

21,

832.81

5,935.81 15,897.00

是

-5,314.22

EVA粒子-白

色增效EVA胶

膜

8,

958.66

10,

476.08

3,607.81 6,868.27 -2,090.39

EVA 粒 子

-POE胶膜

9,

483.58

11,

928.70

2,372.43 9,556.27 72.69

EVA粒子小计 -7,331.92

POE 粒 子

-POE胶膜

6,

276.09

7,894.22 1,570.04 6,324.18 否 -

合计 -7,331.92

在产品

透明EVA胶膜

类在产品

4,

079.07

3,239.82 586.42 2,653.40 是 -1,425.67

白色增效EVA

胶膜类在产品

4,

348.83

3,509.51 535.60 2,973.91 是 -1,374.92

POE胶膜类在

产品

13,

231.45

16,

003.00

2,113.40 13,889.60 否 -

合计

21,

659.35

22,

752.33

3,235.42 19,516.91 / -2,800.59

库存商品

封装胶膜类

10,

641.02

8,975.34 114.88 8,860.46 是 -1,810.70

其中： 发生减

值的封装胶膜

9,

831.04

8,124.33 103.99 8,020.34 是 -1,810.70

其他库存商品

2,

992.22

2,620.52 33.54 2,586.98 是 -430.49

其中： 发生减

值的其他库存

商品

2,

954.84

2,557.08 32.73 2,524.35 是 -430.49

合计

13,

633.24

11,

595.86

148.42 11,447.44 -2,241.19

发出商品

封装胶膜类 508.99 478.27 - 478.27 是 -40.59

其中： 发生减

值的封装胶膜

312.97 272.38 - 272.38 是 -40.59

注1：除上述存货跌价测试表中的在产品外，剩余部分81.59万元主要系测试使用的零星物料，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注2：其他库存商品主要系电池片组件、聚烯烃（POE）人造革等。

由上表，期末EVA树脂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期末结存成本，合计应计提原材料跌价准备金额7,331.93万元；POE树脂不

存在减值。 在产品中用于生产透明EVA胶膜及白色增效EVA胶膜类在产品预计可变现净值低于期末结存成本，相应计提

在产品跌价准备金额2,800.59万元。 2023年末公司库存商品、发出商品跌价金额分别为2,241.19万元、40.59万元。

公司上述信息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10、存货” 中补充披

露。

（二）结合产品类型、库龄、在手订单、市场行情、产品成本、可变现净值等情况，说明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是否及时、充分，以及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风险

1、存货库龄情况

2023年末公司存货库龄情况详见本题回复之“一、列示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 。2022年末，公司存货的

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大类

2022年末存货余

额

库龄情况

1年以内 1-2年 合计

原材料 102,280.16 102,255.57 24.59 102,280.16

在产品 19,456.94 19,435.96 20.98 19,456.94

库存商品 13,283.74 13,275.36 8.38 13,283.74

发出商品 1,795.01 1,795.01 8.38 1,795.01

委托加工物资 2,839.39 2,813.54 25.85 2,839.39

合计 139,655.24 139,575.45 88.18 139,655.24

如上所述，公司的存货库龄主要在1年以内，1年以上存货主要为部分原材料EVA树脂，占比较低。 根据EVA树脂的产

品质量特性和供应商质保条款，1-2年的EVA树脂仍可正常用于生产，结合公司2022年末及2023年末对存货库存的盘点情

况，期末不存在过时、变质等状态异常的存货。

2、公司在手订单情况

公司在手订单情况详见本题回复之“三、（二）各年度在手订单金额和客户情况、合同约定的交付产品内容及数量、单

价” 。2022年末及2023年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分别为12,151.40万元、23,764.76万元，主要覆盖发出商品及库存商品。因此

在公司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对于在手订单覆盖的存货以在手订单价格为基础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超过在手订单的部

分考虑计提时点不同类型产品的市场行情，并结合在手订单情况对预计售价进行估计作为存货可变现净值确定基础。2022

年及2023年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原则未发生变化。

3、市场行情、产品成本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产品销售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4年一季度 2023年一季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光伏胶膜产品 83,770.39 80,725.96 3.63% 134,325.66 126,553.57 5.79%

如上表，公司光伏胶膜产品期后销售毛利率在3%-6%之间，不存在异常高毛利或负毛利情况。 由于胶膜产品不存在公

开市场报价，结合上表胶膜产品期后销售毛利率，公司本期及上年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及时、充分的，进一步减值风险

较低。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库龄主要在1年以内，不存在陈旧、变质等异常状态存货。 公司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结合了在手

订单、市场行情情况作为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基础，并减去预计发生的成本和费用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存货成

本采用期末库存成本计量，对于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原则未

发生变化。

2022年及2023年，因受行业及产业链硅料价格波动、市场供需环境变化、光伏胶膜行业寡头竞争格局及下游降本压力

影响，公司面临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产品价格出现下滑，由此导致公司产品销售毛利率下滑并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

备。 如上所述，公司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及时、充分的，结合期后光伏胶膜产品销售毛利率情况及目前的原料、

产品市场状况，存货进一步减值的风险较低。

三、说明上市以来公司原材料采购情况，包括每年度前五大供应商名称及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采购产品名称类

型、采购金额、采购价格和数量、采购合同签订时间、付款情况、到货时间和验收情况、入库情况、开票情况、物流方式、对应

的在手订单金额和客户情况、合同约定的交付产品内容及数量、单价，以及期后生产投入、在产品和产成品入库情况；

（一）各年度前五大供应商名称及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采购产品名称类型、采购金额、采购价格和数量、采购合

同签订时间、付款情况、到货时间和验收情况、入库情况、开票情况、物流方式

2021年至2023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

度

供应

商名

称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产品

名称

采购

金额

采购

数量

（吨）

采

购

单

价

（元

/k

g）

采购

合同

签订

时间

付款

条款

到货

时间

入库

情况

验收

情况

开票

情况

物流

方式

202

3年

江 苏

斯 尔

邦 石

化 有

限 公

司

否

EVA

粒子

65,

425.62

4,

986.9

1

13.1

2

2021

-3-2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2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浙 江

石 油

化 工

有 限

公司

否

EVA

粒子

63,

609.86

4,

795.1

6

13.2

7

2022

-12-

27、

2022

-12-

29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3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中 国

石 化

化 工

销 售

有 限

公司

否

EVA

粒子

40,

017.7

7

2,

962.9

4

13.5

1

2022

-12-

30、

2023

-1-3

、

2023

-1-

19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2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LGCh

em,

Ltd

否

EVA

粒 子

/PO

E 粒

子

22,

250.98

1,

078.0

2

20.6

4

每 月

签 订

订单

预 付

信 用

证

签 订

订 单

后

1-3

个月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海

运 、

自提

中 化

石 化

销 售

有 限

公司

否

EVA

粒子

21,

605.0

6

1,

574.6

6

13.7

2

每 月

按 需

求 签

订 订

单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2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小计 / /

212,

909.29

15,

397.6

9

/ / / / / / / /

202

2年

江 苏

斯 尔

邦 石

化 有

限 公

司

否

EVA

粒子

135,

912.0

7

6,

849.8

9

19.8

4

2021

-3-2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2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浙 江

石 油

化 工

有 限

公司

否

EVA

粒子

89,

190.3

8

4,

455.8

9

20.0

2

2022

-1-8

、

2022

-6-2

2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1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延 长

石 油

化 工

销 售

（ 上

海）有

限 公

司

否

EVA

粒子

54,

931.3

1

2,

599.0

8

21.1

3

每 月

按 需

求 签

订 订

单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1-3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

自提

LGCh

em,

Ltd

否

EVA

粒 子

/PO

E 粒

子

43,

056.69

2,

166.0

5

19.8

8

每 月

签 订

订单

预 付

信 用

证

签 订

订 单

后

1-3

个月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海

运 、

自提

中 国

石 化

化 工

销 售

有 限

公司

否

EVA

粒子

32,

799.84

1,

501.3

4

21.8

5

2021

-12-

24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2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小计 / /

355,

890.29

17,

572.2

5

/ / / / / / / /

202

1年

江 苏

斯 尔

邦 石

化 有

限 公

司

否

EVA

粒子

154,

063.0

8

8,

386.2

0

18.3

7

2021

-3-2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2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HAN

WHA

TO-

TAL-

EN-

ERGI

ES-

PETR

O-

CHE

MI-

CAL-

CO.,

LTD.

否

EVA

粒子

23,

920.39

1,

276.0

0

18.7

5

每 月

签 订

订单

100

% 电

汇 预

付

签 订

订 单

后 2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海运

/ 自

提

中 国

石 化

化 工

销 售

有 限

公司

否

EVA

粒子

12,

005.4

6

501.7

5

23.9

3

2021

-7-3

1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1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LGCh

em,

Ltd

否

EVA

粒 子

/PO

E 粒

子

10,

243.8

0

545.4

0

18.7

8

每 月

签 订

订单

预 付

信 用

证

签 订

订 单

后 2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海

运 、

自提

台 塑

工 业

（ 宁

波）有

限 公

司

否

EVA

粒子

8,

816.8

1

441.0

0

19.9

9

每 月

签 订

订单

款 到

发货

签 订

订 单

后 1

个 月

内

验 收

后 入

库

到 货

当 日

验收

到 货

当 月

开 票

结算

第三

方物

流

小计 / /

209,

049.5

4

11,

150.3

5

/ / / / / / / /

注1：与江苏斯尔邦2021年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协议有效期3年。

注2：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包含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包含中国

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漕泾经营部和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燕山经营

部。

由上表，公司2021年至2023年的主要供应商系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LG化学、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石化

化工销售有限公司等均为国内外大型石化厂商，结算方式上通常采用款到发货或100%预付款。 经过多年合作，公司与主要

供应商已形成了稳定的供货体系。

（二）各年度在手订单金额和客户情况、合同约定的交付产品内容及数量、单价

公司主营产品属于太阳能组件封装材料，在组件成本中所占比例约为5%-10%，占比较小，存在产品生产周期、交货时

间短的特点，客户一般在签订框架合同的前提下，每月下达次月意向订单。 因此，公司不存在长期在手订单的情形，在手订

单仅反映某一时点的订单量，规模较小，该等情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一致：

公司名称 在手订单情况

福斯特

光伏胶膜产品具有生产周期、交货时间短的特征，公司与主要客户每年签订合

作框架协议，在实际采购时按需向公司发送具体采购订单，因此，公司不存在

长期在手订单的情形。

上海天洋

从客户订单情况来看，公司的光伏胶膜产品的生产周期相对较短、交货时间约

为1个月，故客户一般在每个月末提供下月的采购订单。 因此，公司不存在长期

在手订单的情形，在手订单均为月末形成的下月订单。

2021年至2023年各年末，公司胶膜在手订单金额分别为：64,939.00万元、12,151.40万元、23,764.76万元，按客户分类

情况如下：

年度 客户名称

在手订单数量

（万平方米）

在手订单金额

（万元）

销售单价

（元/平方米）

2023年末

本年度前五大客户 2,939.74 19,749.50 6.72

其他客户 566.99 4,015.25 7.08

合计 3,506.73 23,764.76 6.78

2022年末

本年度前五大客户 1,160.22 10,095.94 8.70

其他客户 244.17 2,055.46 8.42

合计 1,404.38 12,151.40 8.65

2021年末

本年度前五大客户 4,395.05 50,657.32 11.53

其他客户 1,128.30 14,281.68 12.66

合计 5,523.35 64,939.00 11.76

2021年至2023年末，公司在手订单主要来源于公司当年度主要客户及其他大型光伏组件厂商。

（三）期后生产投入、在产品和产成品入库情况

2021年至2023年，公司期后的生产投入、在产品和产成品入库情况如下：

1、原材料期后情况

单位：吨

年度 原材料类别 期末结存数量 期后耗用数量

其中：耗用期初

存货数量

耗用期初存货比例

2023年

EVA粒子 27,919.76 48,636.30 24,581.98 88.05%

POE粒子 3,872.88 14,106.02 3,688.03 95.23%

合计 31,792.64 62,742.32 28,270.01 88.92%

2022年

EVA粒子 29,963.00 87,077.41 23,519.64 78.50%

POE粒子 7,155.17 14,907.67 5,927.97 82.85%

合计 37,118.17 101,985.08 29,447.61 79.33%

2021年

EVA粒子 5,471.10 81,617.98 5,467.45 99.93%

POE粒子 1,782.93 7,721.86 1,762.99 98.88%

合计 7,254.03 89,339.84 7,230.44 99.67%

注1：2023年期后数据统计期限为1-4月；2021年、2022年期后数据统计期限为1-6月。

注2：原材料期末结存数量及期后耗用数量不包含用于出售的EVA树脂数量。

由上表，2021年至2023年公司各年度期后原材料耗用占各年末原材料数量的比例较高，各年度期后的EVA树脂、POE

树脂总耗用数量均超过上期末结存数量，从存货周转周期来看，与公司的备货策略基本一致。 期末原料期后耗用比呈现一

定波动，主要系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考虑经各大客户验证通过的产品配方，匹配不同料号、熔融指数、VA含量的树脂比例，因

此期后生产过程中同时会耗用部分当期新采购的原材料，以满足客户对于产品质量稳定性的要求。

2、在产品期后情况

单位：吨

年度

期末结存数

量

期后耗用数量

其中：耗用期初

存货数量

耗用期初存货比

例

生产入库数量

2023年 13,736.47 68,024.33 11,506.35 83.76% 68,117.11

2022年 11,020.62 159,829.58 10,826.51 98.24% 153,151.07

2021年 5,285.24 137,889.50 5,182.56 98.06% 138,292.56

注：2023年期后数据统计期限为1-4月；2021年、2022年期后数据统计期限为1-6月。

由上表，2021年至2023年公司各年度期后的半成品耗用占各年末半成品数量的比例分别为98.05%、98.24%和83.76%，

各期的耗用比均较高。 公司各年度期后在产品生产入库数量与期后耗用数量基本一致，公司在产品动态库存较为稳定。

3、库存商品期后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库存商品类别

2023年期后生成入库

数量

2022年期后生成入库

数量

2021年期后生成入库

数量

透明EVA胶膜产成品 6,403.56 13,090.58 12,156.60

白色EVA胶膜产成品 1,994.43 4,024.65 5,182.72

POE胶膜产成品 6,946.17 8,546.64 4,888.38

合计 15,344.16 25,661.87 22,227.70

注：2023年期后数据统计期限为1-4月；2021年、2022年期后数据统计期限为1-6月。

2021年至2023年度公司各年度期后胶膜产品的生产入库分别为15,344.16万㎡、25,661.87万㎡和22,227.70万㎡。 公

司产品产销率维持在100%上下波动，长期高位，生产安排与销售规模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结合前述情况及公开市场价格，说明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是否公允、相关备货政策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行业惯

例；

（一）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是否公允

公司产品主要原料为EVA、POE树脂，公司2021年-2023年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情况详见本回复“问题1.关于经营业

绩”之相关内容。 2021年以来，由于EVA树脂核心生产厂商产品需求旺盛，市场存在较大供给缺口，核心原材料EVA树脂

市场价格急剧上涨。 2022年，原材料EVA树脂市场价格上下波动，三季度以来受硅料价格高企影响传导至胶膜需求增长暂

时性放缓，EVA树脂市场价格回落至2022年12月初价格低位。 2022年年末及2023年年初以来，EVA树脂市场价格回升，但

自2023年二季度起，随着硅料市场价格的下降及国产EVA产能的释放，EVA树脂价格逐步下滑，至2023年底EVA树脂价

格已低于2021年、2022年的最低点。公司2021年至2023年EVA树脂采购价格先上涨后下降趋势，与市场价格总体变动趋势

基本一致。

POE树脂方面，由于POE胶膜与N型TOPCon组件适配性较高，2022年度POE胶膜需求快速增加，而POE树脂目前供应

依赖进口， 使得2022年度POE树脂相对紧缺导致市场价格持续增长，2023年度以来POE价格有所回落， 但回落幅度小于

EVA树脂。 公司POE树脂供应商主要为陶氏化学、LG化学等全球知名化工企业，交易价格具备公允性。

综上，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情况与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趋势一致，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公允。

（二）公司的备货政策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1、公司的备货政策情况

过往由于公司经营规模较小且资金实力有限，公司始终采取高周转的经营模式，存货周转率高于可比公司，且历史上

EVA树脂市场价格长期维持稳定，公司原材料库存备货量较小。

2021年以来，EVA树脂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市场供应相对紧张；同时，公司自2021年1月上市以来经营和销售规模快速

增长，2020-2022年度收入增长率显著高于可比公司，保障原材料供应的需求迅速凸显，随着市占率的提升，客户对于公司

原料备货稳定性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公司亟需增加库存备货规模，以应对客户订单需求短期内大幅增加时生产供给不

足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公司逐步增加了原材料备货规模，随着2022年6月公司完成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充实资本，以及银

行授信额度的大幅增加，2022年末公司存货规模进一步扩大。

2023年以来，光伏产业链上下游出现剧烈价格波动，随着EVA粒子厂商的加速扩产，EVA树脂原料价格进入波动下行

区间，逐步滑落至历史低点，公司考虑原料市场价格趋于稳定，且下游订单波动加大、减少存货呆滞风险等情况，自2023年

初以来，公司已开始调整存货备货策略，逐步减少了原料备货规模，2023年末存货规模较2022年出现较大减少。

2、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变动情况

2021-2023年末，公司存货金额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3年末 2022年末 2021年末

福斯特 308,988.83 351,559.82 244,962.47

赛伍技术 69,913.47 67,768.03 61,635.49

天洋新材 22,559.16 41,222.74 27,328.75

鹿山新材 36,840.57 62,669.11 19,383.28

明冠新材 15,726.18 25,954.73 24,272.69

绿康生化 20,189.44 8,906.08 6,120.49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 79,036.27 93,013.42 63,950.53

海优新材 72,915.45 132,530.40 35,354.75

由上表，公司存货的变动趋势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存在差异。

2021年-2023年，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次/年

公司名称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福斯特 5.84 5.34 5.63

赛伍技术 5.40 5.53 5.31

天洋新材 3.66 3.54 3.49

鹿山新材 5.64 5.75 8.85

明冠新材 6.27 5.61 6.06

绿康生化 3.80 4.51 5.30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 5.10 5.05 5.77

海优新材 4.58 5.82 10.10

由上表，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公司较为接近，各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周转速率接近，公司的存货备货周期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2023年度，公司存货平均周转率较低，主要是受到期初存货金额较大的影响，随着公司去库

存策略的持续执行，2024年第一季度公司存货周转率有所提高，与赛伍技术、鹿山新材等可比公司接近，显著高于天洋新

材、绿康生化等可比公司。

综上，公司的存货备货充分考虑了公司自身的经营情况、资金安排、市场情况等因素进行调整和安排，存货的备货政策

审慎、合理，且存货周转周期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备货政策符合行业惯例。

五、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原材料备货及预付政策、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情况、上下游议价能力等，说明公司连续计提大

额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是否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存在经营决策

失误，公司为应对相关情况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公司的业务模式

公司的业务经营模式参见本回复问题1、关于经营业绩之“一、（二）、1、公司生产经营模式及经营策略情况” 中的相关

内容。

（二）原材料备货及预付策略

由本题“三、上市以来公司原材料采购情况”中所示，公司主要供应商为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LG化学、浙江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等大宗化工原料厂商，对采购款支付的要求较高，均要求现款现货。

2022年，由于当年公司收入规模大幅扩张、上半年EVA粒子价格大幅上涨，公司根据当时的原料供需市场变化趋势、

客户备货要求，并结合销售估计情况，大幅增加存货库存以应对销售规模的增加。 2023年以来，EVA树脂的市场价格震荡

下跌，公司调整了存货备货策略，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逐步减少存货备货规模，降低存货囤货压力及采购压力。

（三）原材料市场波动情况

由本题“四、结合前述情况及公开市场价格，说明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是否公允、相关备货政策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

合行业惯例” 中所示，2021年至2023年EVA树脂市场波动较大， 呈现在2021年出现急剧上涨、2022年大幅度上下波动、

2023年震动下跌的趋势。

（四）公司上下游的议价能力

公司产品在品质质量及稳定性上表现出色，在客户的组件生产过程中出现瑕疵情况较少，客户组件成品率较好，公司

产品存在较强的竞争优势。 但由于公司的下游客户主要为隆基绿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天合光能等龙头光伏组件厂商，

客户集中度较高，客户对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较强。2023年以来，随着光伏主产业链硅料产能的释放，引发上下游价格大

幅波动，组件厂排产波动较大，引致胶膜等辅材环节出现激烈价格竞争，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2023年末EVA树脂价格

已下滑接近历史底部，考虑到粒子厂商开工成本、运营成本等因素，胶膜价格随之持续滑落的可能性降低。

公司上游供应商主要为江苏斯尔邦、LG化学、浙江石化等大宗化工原料厂商，历史以来上游供应商对公司亦具有较强

的议价能力。 2022年以来，随着国内EVA树脂产能的逐步释放，EVA粒子供需紧张局面逐渐缓解，公司对单一供应商的依

赖降低，且EVA树脂的市场价格较为透明，在公开信息中均能查询到近期EVA树脂报价情况，公司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未

出现恶化。

（五）公司连续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是否在原

材料采购方面存在经营决策失误

1、公司连续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

近年来EVA树脂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引起胶膜价格随之大幅度波动，公司根据市场波动不断调整自身存货备货策

略，并按照公司以销定产的模式安排采购以维持存货库存稳定及保证产品交货稳定。

2020年以来，随着光伏行业快速发展，胶膜行业需求大幅增加，公司受益于行业发展，2020-2022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

率达89.29%，并显著高于可比上市公司。 但随着行业内及上下游产能的持续扩张，2022年下半年起出现原材料EVA粒子价

格大幅回落、胶膜销售价格激烈竞争的情况；同时下游客户降本增效诉求的增强，导致胶膜原料成本向下游传导不畅。同行

业上市公司中除具备市占率领先地位的福斯特外，均呈现收入波动、业绩下滑的客观情况。

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胶膜产品收入占比最高，对单一产品的依赖度较大。2022年下半年及2023年度，随着胶膜价格

竞争态势延续，公司与同行业公司胶膜业务毛利率均持续下滑，价格逐渐趋于成本线，同行业公司毛利率变动参见“2、关

于毛利率” 之“一、（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 。

在此背景下，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对各期末存货减值进行测试，由于存货减值需考虑原料进一步加工

成本、产成品期末订单价格及市场价格等因素，在毛利率较低的水平下，2022年末及2023年末EVA粒子价格的急剧下跌，

引发胶膜售价随原材料下跌而同步下跌，预计售价下跌并击穿公司库存产品成本，从而引发存货减值。

公司2022年末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主要系由于2022年四季度末EVA树脂价格存在突发性大幅下滑，期末公司胶

膜产品预计售价亦随着出现较大下滑，进而计提了大额存货跌价准备。 2023年公司调整存货备货策略，逐步减少公司存货

备货数量，缩短备货周期。2023年四季度，随着国内EVA树脂产能进一步释放，EVA树脂价格进一步下滑，胶膜行业竞争进

一步加剧，公司胶膜毛利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结存成本，故2023年期末计提大额存货跌价

准备。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的测算充分考虑计提时点的预

计售价及可能发生的成本和费用等情况进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合理，不存在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2、是否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存在经营决策失误

如前所述，公司与供应商经过多年合作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供应体系，且公司原材料主要供应商均为行业内知名化工原

料厂商，2021-2023年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基本一致，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亦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原材料采购

价格具备公允性。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公司上市前长期受制于资金、业务规模较小的困境，上市以来2021-2022年

度收入增速均显著快于可比公司，进而导致公司存货规模在2021年度及2022年度增幅也较同行业公司更大，但2021-2022

年度存货规模持续增加的趋势并未与其余可比上市公司背离，公司的存货备货策略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

2022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抢占市场，产销规模及业绩水平均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EVA粒子市场价格加速向上，呈现

供不应求态势，在此背景下，公司原料采购金额随之大幅增加，存在原料采购均价较高的客观情况。 2022年下半年起，尽管

行业需求仍呈现持续扩张的趋势， 但逐渐出现下游排产波动、 胶膜价格竞争加剧的情况，EVA粒子市场价格波动更加激

烈，胶膜业务作为单一主业、存货规模的大幅增加，使得公司持续受到价格竞争及存货跌价的影响，存货规模较大也使得期

末公司存货减值金额较大。

经过为期将近两年的行业波动，目前胶膜行业呈现出上游原材料EVA粒子价格低位波动、下游需求量增加但产品售价

较低的态势，包括公司在内的胶膜生产商于2023年度降低库存、控制存货风险，使得流动性风险得到缓解。未来公司将切实

履行好整体采购战略及采购执行规划，面临行业的大幅波动采取更加审慎、保守的经营策略，避免再次出现因原料价格大

幅波动而导致存货发生大额减值的情况。

（六）公司为应对相关情况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1、加强公司与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严格执行内控程序、严格监督采购部门日常经营工作；

2、加强采购部门对采购的货物进行持续监控、跟踪，及时获取市场变动情况，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及市场情况及时调整

存货备货策略；

3、进一步加强与供应商的沟通，建立与供应商的长期合作关系，确保供应的稳定性和价格的合理性，提升对供应商的

议价能力；

4、进一步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与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提升公司产品质量、研发水平，提升公司对客户的议价能

力；

5、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存货的价格、数量、周转率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控，触发预警条件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

六、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如下：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了解公司连续计提

大额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2、了解公司与存货跌价相关的会计政策，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要求；

3、实施存货监盘程序，观察是否存在异常状态的存货；

4、获取公司2021年至2023年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明细、采购合同、结算明细等，了解主要供应商采购情况，并将公司采购

价格与市场价格进行对比，分析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

5、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分析公司存货备货策略与同行业的差异情况；

6、获取各期末存货库龄明细表，检查是否存在库龄较长的存货，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7、获取2021年至2023年末在手订单，了解期末存货持有目的及管理策略；

8、获取2021年至2023年末管理层编制的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复核管理层计算存货可变现净值所涉及的重要假设的

合理性，包括库存商品预计售价、存货预计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等，并执行重新计算程序。

（二）核查程序

经核查，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存货跌价损失测算过程合理，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及时、充分。根据目前的原料及产品市场状况，进一

步持续大幅减值的风险较低。

2、主要原料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具备合理性、公允性；

3、公司的存货备货政策符合公司经营特点及行业经营情况，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明显差异，符合行业惯例；

4、公司连续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主要系行业经营变化、原材料市场变化、公司经营决策及公司业务特点等因素导

致，具备合理原因，公司不存在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5、公司关于采购经营决策的说明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为应对相关情况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具有合理性。

4.关于应收账款

根据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12.87亿元，计提坏账准备0.13亿元，均为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其中，半

年以内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12.83亿元，按照1%的计提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共计12，828，819.20元。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的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1.69亿元、1.46亿元、1.08亿元、1.04亿元、0.67亿元，合计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46.18%。

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期内应收账款前五大欠款方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是否为销售金额前五大客户、交

易背景及是否为新增客户、销售产品类型及规模、账期、截至目前期后回款情况、是否逾期及逾期金额、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与公司近三年业务往来情况、上述欠款方和公司及控股股东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坏账

准备计提的依据、参数、具体测算过程及计提比例是否合理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结合近三年

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及逾期情况、主要客户资信情况、关联关系及信用销售政策等，比较同行业上市公司坏账计提情况，

说明仅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审慎；（3）结合应收账款主要前款

客户经营情况、下游行业环境等，说明是否存在应收账款无法回收风险并充分提示。

回复：

一、补充披露报告期期内应收账款前五大欠款方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是否为销售金额前五大客户、交易背景及

是否为新增客户、销售产品类型及规模、账期、截至目前期后回款情况、是否逾期及逾期金额、坏账准备计提情况、与公司近

三年业务往来情况、上述欠款方和公司及控股股东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

的依据、参数、具体测算过程及计提比例是否合理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一）本期应收账款前五大欠款方的具体情况

1、本期应收账款前五大欠款方往来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余额

其中：数

字化应收

账款债权

凭证

应收余额

（不含数字

化应收账

款债权凭

证）

坏账准备

金额

期后回款 回款比例

是否

逾期

逾期

金额

天合光能 38,207.99

34,

107.12

4,100.87 382.08 4,100.87 100.00% 否 -

隆基绿能 27,180.85 - 27,180.85 273.64 26,885.49 98.91% 是 1.85

晶科能源

22,

501.01

- 22,501.01 225.01 22,501.01 100.00% 否 -

晶澳科技 8,701.13 - 8,701.13 87.01 8,085.06 92.92% 是 10.34

通威股份 6,538.39 - 6,538.39 65.38 6,538.39 100.00% 否 -

合计

103,

129.37

34,

107.12

69,022.25 1,033.13 68,110.82 98.68% - 12.19

注1：上表应收账款余额统计口径为客户归属集团合并口径。

注2：客户通过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如E信通、讯易链、天合信链等）回款的仍在应收账款一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

凭证核算，于相关债权凭证到期兑付后终止确认。

注3：回款比例=期后回款/应收余额（不含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下同。

2、本期应收账款前五大欠款方业务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销售额

前五大客户

交易背景及是否为

新增客户

账期 销售产品类型 销售规模

天合光能 是

自报告期初以来为

长期胶膜客户 ，不

属于新增客户

票到1-3个月付

电汇/银票/商票

EVA胶膜、POE

胶膜

84,865.80

隆基绿能 是

自报告期初以来为

长期胶膜客户 ，不

属于新增客户

票到1-3个月付

电汇/银票/商票

EVA胶膜、POE

胶膜

66,489.44

晶科能源 是

自报告期初以来为

长期胶膜客户 ，不

属于新增客户

票到1-3个月付

电汇/银票/商票

EVA胶膜、POE

胶膜

103,

162.41

晶澳科技 是

自报告期初以来为

长期胶膜客户 ，不

属于新增客户

票到1-3个月付

电汇/银票/商票

EVA胶膜、POE

胶膜

64,393.57

通威股份 否

自报告期初以来为

长期胶膜客户 ，不

属于新增客户

票到1-3个月付

电汇/银票/商票

EVA胶膜、POE

胶膜

28,723.66

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均为国内知名光伏组件企业，除通威股份外，其余四家均为本期销售金额前五大客户，通威

股份为本期销售金额第六大客户。 2015-2016年公司通过竞标、商业谈判形式与上述客户开展合作并实现规模化销售，其

中天合光能、隆基绿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近三年稳定为公司销售前五大客户，2021-2023年销售金额合计占比分别为

77.88%、70.45%、65.45%。

（二）公司主要客户近三年业务往来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金额 销售金额

2023年

天合光能 38,207.99 382.08 84,865.80

隆基绿能 27,180.85 273.64 66,489.44

晶科能源 22,501.01 225.01 103,162.41

晶澳科技 8,701.13 87.01 64,393.57

通威股份 6,538.39 65.38 28,723.66

小计 103,129.37 1,033.13 347,634.89

2022年

天合光能 46,274.37 462.74 116,519.51

隆基绿能 21,915.02 220.06 50,821.00

晶科能源 23,677.05 236.77 108,670.81

晶澳科技 18,091.60 180.92 97,888.45

通威股份 632.70 6.33 4,063.61

小计 110,590.75 1,106.81 377,963.38

2021年

天合光能 14,390.48 143.90 79,910.55

隆基绿能 27,033.55 270.87 82,752.26

晶科能源 27,726.78 277.27 58,778.30

晶澳科技 21,667.12 219.76 20,427.43

通威股份 693.76 6.94 5,261.65

合计 91,511.69 918.74 247,130.20

由上表，公司与主要客户合作关系稳定。 公司与上述欠款方的公司及控股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上述信息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5、应收账款” 中补

充披露。

（三）公司减值准备计提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及同行业对比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规定，公司基于账龄确认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参

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账龄表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

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基于账龄确认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账龄计算方法及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

账龄 明冠新材 鹿山新材 赛伍技术 天洋新材 平均值 本公司

6个月以内 （含6个

月）

5.00% 5.00% 5.00% 5.00% 5.00% 1.00%

6个月到1年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1至2年 10.00% 10.00% 20.00% 10.00% 12.50% 30.00%

2至3年 30.00% 30.00% 30.00% 20.00% 27.50% 50.00%

3至4年 100.00% 100.00% 100.00% 30.00% 82.50% 100.00%

4至5年 100.00% 100.00% - 100.00% 100.00% -

5年以上 100.00% 100.00% - - 100.00% -

注：光伏行业龙头企业福斯特公司针对光伏行业客户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标准：信用期内的应收账款按5%计提，逾期

一个月内的应收款项按20%计提，逾期超过一个月的应收款项按50%计提，账龄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按100%计提。

由于福斯特公司采用逾期账龄作为坏账计提标准，计提方法较为特殊，无法进行直接比较，我们选取了同行业可比公

司中适用账龄组合作为坏账计提标准的公司进行比较。由上表，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

异。

2、公司减值准备计提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023年末，公司应账账款期末账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半年以内 128,288.19 1,282.88 1.00

半年至一年 278.07 13.90 5.00

1年以内小计 128,566.26 1,296.79 1.01

1-2年 96.00 28.80 30.00

2-3年 - - 50.00

3-4年 1.85 1.85 100.00

合计 257,230.37 2,624.22 1.03

2020-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金额 坏账准备 比例

2023年 128,664.12 1,327.44 1.03%

2022年 150,199.50 1,552.45 1.03%

2021年 109,958.75 1,138.31 1.04%

2020年 54,020.11 1,541.46 2.85%

2020-2023年末，公司累计发生坏账损失如下：

单位：万元

核销年度 核销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

2023年 - / 0.00%

2022年 - / 0.00%

2021年 704.34 2-3年704.34万元 0.64%

2020年 0.28 1年以内0.08万元，1-2年0.2万元 0.00%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大于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

综上，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相对于其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且2020年末至2023年末公司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均大于各年度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公司坏账准备计提充分，《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结合近三年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及逾期情况、主要客户资信情况、关联关系及信用销售政策等，比较同行业上市

公司坏账计提情况，说明仅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审慎

（一）近三年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及逾期情况、主要客户资信情况、关联关系及信用销售政策

2021-2023年，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及逾期情况、主要客户资信情况、关联关系及信用销售政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

间

客户

名称

应收

账款

余额

占应

收账

款余

额比

例

其中：

数字

化应

收账

款债

权凭

证

应收余

额（不

含数字

化应收

账款债

权凭

证）

期后

回款

金额

期后

回款

比例

逾期金

额

信用销售政策

202

3年

天 合

光能

38,

207.9

9

29.70

%

34,

107.1

2

4,

100.87

4,

100.8

7

100.0

0%

-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隆 基

绿能

27,

180.8

5

21.13

%

-

27,

180.85

26,

883.5

3

98.91

%

1.85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晶 科

能源

22,

501.0

1

17.49

%

-

22,

501.01

22,

501.0

1

100.0

0%

-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晶 澳

科技

8,

701.1

3

6.76% -

8,

701.13

8,

085.0

6

92.92

%

10.34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通 威

股份

6,

538.3

9

5.08% -

6,

538.39

6,

538.3

9

100.0

0%

-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小计

103,

129.3

7

80.15

%

34,

107.1

2

69,

022.25

68,

110.8

2

98.68

%

12.19 -

202

2年

天 合

光能

46,

274.3

7

30.81

%

35,

281.1

8

10,

993.19

10,

993.1

9

100.0

0%

-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晶 科

能源

23,

677.0

5

15.76

%

200.0

0

23,

477.05

23,

477.0

5

100.0

0%

-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隆 基

绿能

21,

915.0

2

14.59

%

-

21,

915.02

21,

915.0

2

100.0

0%

-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晶 澳

科技

18,

091.6

0

12.05

%

-

18,

091.60

18,

091.6

0

100.0

0%

-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一 道

新能

12,

055.3

3

8.03% -

12,

055.33

12,

055.3

3

100.0

0%

3,

958.19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小计

122,

013.3

7

81.23

%

35,

481.1

8

86,

532.19

86,

532.1

9

100.0

0%

3,

958.19

-

202

1年

晶 科

能源

27,

726.7

8

25.22

%

-

27,

726.78

27,

726.7

8

100.0

0%

-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隆 基

绿能

27,

033.5

5

24.59

%

-

27,

033.55

27,

033.5

5

100.0

0%

1.85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晶 澳

科技

21,

917.0

7

19.93

%

-

21,

917.07

21,

917.0

6

100.0

0%

--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天 合

光能

14,

390.4

8

13.09

%

-

14,

390.48

14,

390.4

9

100.0

0%

-

票到1-3个月付电汇/银票/

商票

英 利

能源

4,

236.4

8

3.85% -

4,

236.48

4,

236.4

8

100.0

0%

- 现结

小计

95,

304.3

6

86.67

%

-

95,

304.36

95,

304.3

6

100.0

0%

1.85 -

注：期后回款金额统计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包含以承兑汇票、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方式回款金额

公司各年主要客户均为知名光伏组件厂商，与公司达成长期合作关系，通过查询公开信息未见上述客户存在异常经营

情况，且主要客户各年期后回款情况良好，不存在显著信用风险；同时，公司与上述客户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坏账计提对比情况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对比详见本题回复之“一、（三）公司减值准备计提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中相关内容。 经对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相对于其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较为谨慎。

（三）公司仅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末，公司前五大欠款方账龄均为0-6个月，逾期金额极低。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大欠款方回

款比例分别为100.00%、98.91%、100.00%、92.91%、100.00%，根据回款情况来看，上述主要客户不存在大额坏账的风险，公

司按照既定信用政策对上述欠款方应收账款近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合理。

结合上述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的对比情况、主要客户资信情况以及公司历史坏账损失情况，即近三年公司

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比例分别为0.00%、0.00%、0.64%，实际坏账损失比例小于坏账计提比例，公司无须按单项计提坏账。

公司高度重视客户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报告期前的2020年末，曾因部分客户还款能力下降、应收款项无法收回而单项

全额计提坏账。 近年来公司为保障资金安全， 优先向下游光伏龙头组件厂商销售， 控制信用风险敞口、 降低回款风险，

2021-2023年度未出现因下游客户经营困难、或出现还款纠纷等导致需单项计提坏账的情形；针对长账龄应收账款，公司

已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足额计提坏账。

综上，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具有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审慎。

三、结合应收账款主要欠款客户经营情况、下游行业环境等，说明是否存在应收账款无法回收风险并充分提示

（一）应收账款主要欠款客户回款风险较小

2023年度，公司按合并口径计算的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经营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经营情况

天合光能

2023年，天合光能实现营业收入1,133.92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55.31亿元，经营情

况良好

隆基绿能

2023年，隆基绿能实现营业收入1,294.98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51亿元，经营情况良好

晶科能源

2023年，晶科能源，实现营业收入1,186.82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40亿元，经营情况良好

晶澳科技

2023年，晶澳科技实现营业收入815.56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0.39亿元，经营情况良好

通威股份

2023年， 通威股份实现营业收入1,391.04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5.74亿元，经营情况良好

注：公司对上述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包括客户及其子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

由上表，公司应收账款主要客户均为下游知名组件生产企业，收入规模较大、经营情况良好。 同时，如前所述，2023年

末，公司对上述应收账款主要客户的账期主要在1年以内，应收账款回款风险总体较小。

（二）下游行业环境

2023年，随着上游产能放量，光伏全产业链价格快速降低，组件价格降幅超40%，显著改善下游光伏电站的投资回报，

带动光伏装机快速增长， 成本敏感的新兴市场光伏装机增长更快。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

216.88GW，累计装机规模达609.5GW，新增装机规模同比增加148.1%；其中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超过110GW，占比超过

50%。 同时综合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预计达到530-550GW，较2023年仍然有较大幅度增长。 中长

期来看，根据COP28达成的共识，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量预计将增长3倍，光伏装机将从2022年的1,055GW增至

5,457GW。

2024年第一季度，受光伏产业链短期供需波动较大、下游招投标价格波动的影响，公司部分应收账款客户存在组件产

品价格阶段性下调的情况。目前公司主要客户产销规模较大，且公司主要客户均位于行业排名最前列，当前经营情况良好，

因此，下游行业环境短期的变动，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存在无法回收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风险因素” 提示“应收款项回收或承兑风险” ，具体情

况如下：

“公司所处行业普遍存在付款周期较长的情况且通常以汇票结算货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金额较大。 目前，公司

主要客户为国内外大型光伏组件生产企业或其子公司，经营及回款情况正常，但若未来客户信用管理制度未能有效执行，

或者下游客户因经营过程受宏观经济、市场需求、产品质量不理想等因素导致其经营出现持续性困难，将会导致公司应收

款项存在无法收回或者无法承兑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收入质量及现金流量造成不利影响。 ”

四、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公司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并评价内部控制设计合理性和运行有效性；

2、访谈管理层，了解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检查公司关于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是否一贯运

用；

3、获取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模型，分析模型中重大假设和关键参数的合理性以及信用风险组合划分方法的恰当

性，检查迁徙率的变动情况，对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重新计算；

4、获取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预期信用损失计算明细表，结合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坏账损失情况，检查坏账准

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并与同行业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对比分析；

5、获取公司期后银行对账单，检查公司的期后回款情况；

6、通过企查查等公开网站检查2021年至2023年前五大客户公开信息，核实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

同、销售发票、出库单、报关单、客户签收单、收款凭证等，核实交易的真实性及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及控股股东与报告期应收账款前五大欠款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公司应收款项坏账计提的依据、参数、具体测算过程及计提比例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公司主要客户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应收账款逾期及期后回款情况总体正常；公司2021年至2023年实际坏账损失率较

低，坏账计提政策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仅按组合计提准备准备、未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具备合理

性，相关会计处理具备审慎性；

4、结合主要客户经营情况、下游环境等因素，公司大额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风险较小，并已在年度报告中就相关风险

进行风险提示。

三、关于现金流

5.根据披露，公司2021-2023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4.02亿元、-29.15亿元、-10.68亿，持续多年为

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23亿元、-1.32亿元、-3.40亿元，亦持续为负，投资收益分别为0.1亿元、-0.01亿

元、-0.05亿元。 请公司：（1）结合相关信用政策、付款安排、票据贴现等情况，说明上市以来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与收入、净利

润是否匹配， 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近三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显著异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结合现有货币资金、经营性现金流、营运资金需求、融资能力、偿债安排等，说明现金流能否满足日常经营需求，是否存

在较高流动性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并披露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改善现金流状况的措施；（3）列示上市以来主要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情况，包括投资标的名称、投资内容、交易对方（如有）、投资规模、投资方式、发生时间、支付安排及付款

时间、期末余额、截至目前投资项目进展、累计收益、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及具体情况等；（4）结合主要投资项目的经营情况，

说明投资收益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是否匹配，说明连续多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的原因，是否存在投资回收风险。

回复：

一、结合相关信用政策、付款安排、票据贴现等情况，说明上市以来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与收入、净利润是否匹配，并结合

上述情况说明近三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显著异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一）公司信用政策、付款安排、票据贴现情况

（上接B084版）

（下转B086版）


